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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由於主席缺席，因此由副主席陳鑑林議員主持會議。 
 
 
項目 1 ⎯⎯  FCR(2006-07)30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6年 12月 19日所提出的建議  
 
2. 張超雄議員要求把他的關注記錄在案，就是供考慮

的工務計劃必需符合有關暢通無阻的通道的設計手冊所

載的規定，使殘疾人士得以受惠。主席表示，由於委員

沒有要求進行分開表決，負責有關計劃的官員沒有出席

會議以回應他的提問，但秘書處會把他的意見轉告政府

當局。  
 
3. 至 於 有 關 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 的 項 目

PWSC(2006-07)53，劉江華議員表示，沙田區議會會跟進
與公廁有關的問題。  
 
4.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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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 ⎯⎯  FCR(2006-07)3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 710 ⎯⎯  電腦化計劃   
政府物流服務署  

 新分目 "更換採購管理系統"  
 
5. 主席 (他亦是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 )告知委員，當局已
於 2006年 12月 14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就這項建
議進行諮詢，並獲該事務委員會支持這項建議。  
 
6. 王國興議員察悉，更換採購管理系統 (下稱 "管理系
統 ")的建議可減少以人手進行的工作，他詢問這樣能否節
省人手，若然，有關安排會否影響現職員工，而員工對

這項安排有何反應。政府物流服務署副署長表示，由於

更換系統能夠提升運作效率，政府物流服務署及各局／

部門理論上可節省員工開支。至於可節省的員工開支，

則會視乎系統的處理能力及運作情況而定，現階段無法

預測這項計劃可節省多少員工開支。更換系統推出後，

每個局／部門會自行計算本身可節省的員工開支，並適

當地安排調配員工的事宜。  
 
7. 余若薇議員詢問，其他非政府機構 (例如環保團體 )
可否接達更換系統，因為他們亦可能有興趣查看是否有

環保產品以供選購，以及政府採購的產品是否環保及物

有所值。政府物流服務署副署長表示，由於政府的採購

政策未必與非政府機構採取的政策相若，因此容許其他

非政府機構接達更換系統可能並不恰當。不過，政府當

局樂於與其他機構分享政府的採購指引。當局亦會考慮

在政府物流服務署的網站與公眾分享更多有關環保採購

政策的詳情。  
 
8.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項目 3 ⎯⎯  FCR(2006-07)32  
 
總目 149 ⎯⎯  政府總部：生福利及食物局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484"向撒瑪利亞基金提供補助金" 
 
9.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6年 12月 11日的生事
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就這項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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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李國麟議員表示，該事務委員
會支持這項建議，但認為政府當局有需要加快進行醫療

融資研究，以便為撒馬利亞基金 (下稱 "基金 ")尋求可持續
的撥款安排。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預備工作於

2007年完成後發表醫療融資方案公眾諮詢文件的時間
表。  
 
11. 王國興議員察悉文件所載導致基金開支大幅增加的
4大因素，但他認為除政府撥款外，應為基金尋求一個穩
定及持續的收入來源。陳婉嫻議員表示贊同，她指出為

數 3億元的一次過撥款未必能支撐一段長時間。她希望當
局可向私人機構籌募更多捐款，確保基金能夠持續運

作。醫院管理局總監 (聯網服務 )(下稱 "醫管局總監 (聯網
服務 )")解釋，過去多年來，私人捐款是基金的主要收入
來源。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亦有舉辦慈善籌款活
動，為基金籌款。他會呼籲善慈家向基金捐款。衞生福

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衞生 )表示，雖然醫管局已努力籌募
捐款，但仍需政府不時提供一次過撥款，以應付基金開

支所需。當局會與醫管局作出安排，確保基金能獲得穩

定及持續的撥款。  
 
12. 石禮謙議員雖然支持這項建議，但他認為有需要為
基金提供額外撥款，以便向更多貧困病人提供資助。他

不明白為何基金要受到醫療融資計劃所影響。從基金的

目的來看，政府顯然應該向其提供足夠的撥款。此外，

隨人口老化，投放於醫療服務的公共資源必須增加。  
 
13. 李卓人議員察悉，醫管局計劃在 2007年擴大基金的
資助範圍，以涵蓋醫治癌症和風濕症病人的新藥。由於

臨床證實有效的藥物售價昂貴，因此應納入醫管局藥物

名冊，而不是依賴基金的資助，讓需要這些性命悠關的

藥物的病人可透過醫管局取得有關藥物。此外，把這些

昂貴藥物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亦可紓解基金龐大的財政

壓力。他詢問醫治癌症和風濕症病人的新藥的性質、把

這些藥物納入基金資助範圍的理據，以及基金發放資助

的審批准則。陳婉嫻議員表示贊同，並指出由於部分較

昂貴的藥物在治療疾病方面十分有效，並可大大改善病

人的生活質素，醫管局有需要向貧困的病人提供這些他

們無法負擔的藥物。  
 
14.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衞生 )表示，將會納入基
金資助範圍的新藥是用以治療乳癌、腸癌和風濕症。根

據多年來的研究，這些藥物經臨床證實有效。當局把這

些十分昂貴的藥物納入基金的資助範圍，可以為貧困的

病人提供安全網。當局會根據病人的家庭可動用財務資

源 (即收入總額減去租金、生活開支、公積金供款、醫療
開支等基本開支的容許扣減項目 )，以及可動用資產 (即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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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投資、物業等減去自住物業和病人謀生工具或用具 )
釐定資助金額。根據目標補助的原則，病人需要以其可

動用財務資源負擔部分藥費。病人需要負擔的費用是經

協商後擬定的，並按比例計算法和藥費計算。衞生福利

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衞生 )表示，大部分符合成本效益及安
全的藥物已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不過，當局會就納入

基金資助範圍的自費項目進行檢討。  
 
15. 李卓人議員認為有需要檢討病人就購買藥物所負擔
的費用，使金額不會超逾其可動用財務資源的某個百分

比，例如 10%。醫管局總監 (聯網服務 )解釋，事實上，在
評估可動用財務資源時，公共服務所引致的醫療開支是

可扣除項目。最高的分擔費用比率會以病人可動用財務

資源的 30%為上限。主席表示，李議員就病人負擔的費用
水平及把藥物納入基金資助範圍所提出的問題，最好交

由生事務委員會跟進。  
 
16. 鑒於在評估可動用財務資源時，洗腎及接受中醫治
療的醫療費用不屬可扣除項目，張超雄議員認為有需要

檢討評估準則，尤其是最高的分擔費用金額可高達病人

可動用財務資源的 30%。當局亦有需要檢討有關把藥物納
入醫管局藥物名冊及基金資助範圍的政策。他詢問為何

部分昂貴但有效的藥物 (例如治療高血壓及冠心病的藥
物 )未有納入有關範圍，並需病人自費購買。郭家麒議員
提到 4種治癌藥物被納入基金的資助範圍，他詢問把這些
藥物納入基金資助範圍的準則及其使用率。他強調治療

癌症需要與時間競賽。因此，把證實有效的新治癌藥物

納入基金資助範圍一事刻不容緩，否則病人便得不到及

時的治療。鑒於接受較昂貴藥物治療的病人舊病復發的

機會往往較低，他提醒與會各人，醫管局不向病人提供

最佳的治療，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若有額外的醫療資源，

他認為生福利及食物局應增加醫管局的撥款，以便向

癌症病人提供他們所需的藥物。  
 
17. 醫管局總監 (聯網服務 )表示，醫管局採用一個編訂優
次的機制，用以審核和評估新科技項目。引入新藥物的

進展會每 3個月檢討一次，而把藥物納入基金資助範圍的
全面檢討則會每年進行一次。考慮到藥物的臨床研究需

時甚久，當局認為現時就納入新藥物設定的時間實屬恰

當。他補充，納入新的治癌藥物及治療風濕症的藥物能

夠惠及約 500名癌症及風濕症病人，而在 2007-2008年
度，使用這些藥物所引致的開支約為 2,000萬元。由於部
分病人會自費購買藥物，因此難以評估這些治癌藥物的

使用率。至於把藥物納入基金資助範圍的準則，醫管局

總監 (聯網服務 )表示，藥物的成效、成本效益及價格等均
會成為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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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家麒議員質疑，既然現時大多使用X光刀，私家醫
院是否有需要進行伽瑪刀手術。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

理 (專業事務 )解釋，伽瑪刀及X光刀是在放射治療中使用
的兩種獨立技術，用以治療腦腫瘤。雖然X光刀手術可在
公立醫院進行，但如果經臨床評估後認為適當的話，涉

及治療體積較小的腦腫瘤的個案會轉介私家醫院，以進

行伽瑪刀手術。接受伽瑪刀手術的貧困病人如果符合審

批準則，便會獲得基金的資助。在 2005-2006年度，屬於
基金資助範圍的伽瑪刀手術有 35宗，而 2005年的X光刀手
術則有大約 150宗。  
 
19. 楊森議員支持這項撥款建議，並強調生命是寶貴
的。因此，如果有救生藥物能夠提供有效的治療，便應

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使所有病人均能受惠，否則只有

富裕的人才可負擔治療的費用，而窮人卻不可以。由於

現時的安排令人無法接受，他希望醫管局可檢討其撥款

政策。  
 
20.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21. 會議於下午 3時 4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7年 4月 13日  


